





额政字〔2026〕85号

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额尔古纳市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
方案（试运行）》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拉布大林、上库力街道办事处，三河回族乡、黑山头镇、恩和俄罗斯民族乡人民政府及市各有关部门：
《额尔古纳市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方案（试运行）》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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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26年6月11日印发


共印5份

额尔古纳市城乡公交一体化
运营方案（试运行）

一、运营总体思路
为进一步优化额尔古纳市公共交通网络布局，提升公交运营服务品质与效率，满足市区及城乡居民多元化出行需求，助力交邮融合发展及旅游产业提质增效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，结合市域客流分布规律、城乡发展实际及现有公交资源配置情况，本方案通过实施运营车辆差异化配置，鼓励发展配置新能源车辆，优化运力资源供需匹配，鼓励公交运营企业深化改革转型，激发内生发展动力，主动探索交邮融合运营新模式，充分整合客运与邮政快递资源，构建“一站多能、一车多用”的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。方案以“安全便捷、高效优质、因地制宜、统筹兼顾”为核心原则，统筹规划市区与城乡公交运营体系，切实破解群众出行痛点问题，为额尔古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公共交通保障。
二、市内运营方案
（一）线路布局
针对市内居民短途高频的出行规律，规划设置 1 路、2 路、3 路三条市内公交线路，优化始发站点布局，合理划定运营时段与发车间隔，科学配置运营班次，精准匹配市民市内出行需求，切实保障核心区域与居民区的公交出行服务便捷性。
1路公交：始发站与终点站均为客运总站，线路长度共12公里。
运营时间为7:30-11:50、13:30-17:50，每日共10个班次。
[image: 图片1]
2路公交：始发站为林业小区，终点站为体育馆，线路长度共11公里。
运营时间为7:30-11:50、13:30-17:50，每日共10个班次。
[image: 图片2]
3路公交：始发站与终点站均为客运总站，线路长度共8公里。
运营时间为7:30-11:50、13:30-17:50，每日共10个班次。
[image: 图片3]
（二）运营管理
公交车须严格依照核定班次及线路运营，交通主管部门将定期对公交车辆的线路走向、运营时间、发车频次及运行公里数等指标开展专项核查，对违规不合格情形依法予以处罚。因车辆故障、道路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调整班次的，须提前24小时向交通主管部门履行报备手续，并通过网络、站点公告等渠道向社会公示。
三、城乡运营方案
（一）线路布局
结合城乡客流特征，工作日早晚高峰客流主要以乡镇职工通勤、就医及办事人员为主，周末客流量相对平稳。针对城乡居民“早进城、晚归乡”的出行规律，计划对三河、苏沁、上库力、黑山头、恩和（含正阳屯、七卡屯）等乡镇线路，每日安排2个班次发往拉布大林；同时为保障各乡镇工作人员通勤需求，每日由拉布大林发往各乡镇2个班次，有效解决各乡镇工作人员通勤难题及偏远群众出行不便的问题。此外，城乡公交将结合客流季节特征，开通季节发车线路，助力额尔古纳市交邮融合工作及旅游行业发展。
拉布大林至上库力线路：发车时间8:30、16:20，返回时间9:00、17:00，途经良种站，线路里程为26公里；
[image: ]
拉布大林至三河线路：发车时间8:10、16:00，返回时间9:30、17:10，途经根河桥，线路里程为34公里；
拉布大林至苏沁线路：发车时间7:40、13:00，返回时间11:00、15:00，途经三河、机耕，线路里程为63公里；
[image: ]
拉布大林至七卡线路：发车时间8:00，返回时间15:30，途经恩和、向阳、正阳，线路里程为158公里；
[image: ]
拉布大林至黑山头线路：发车时间7:50、15:30，返回时间9:00、17:10，途经四队、桦树林，线路里程为57公里；
[image: ]
拉布大林至国家湿地公园线路（季节发车线路）：发车时间8:30、14:00，返回时间11:00、16:30，线路里程为33公里；
拉布大林至白桦林景区线路（季节发车线路）：发车时间8:20、16:00，返回时间9:30、17:00，线路里程为41公里。
（二）运营管理
城乡公交车辆管理须严格遵照农村客运车辆安全管理方案执行，严格遵循核定线路、停靠站点及运营时间运营。交通主管部门将定期对车辆安全技术状况、载客限额、运行台账及站点服务规范等指标开展专项核查，对违规行为依法实施处罚。
四、服务与管理措施
为保障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有序，提升服务质量，依据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就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相关要求规范如下：
1.规范站点设施管理。公交站点设施应当保持完好无损并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。依据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规定，站牌及经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备案的运营线路、票价、服务时间、投诉电话等信息须清晰公示；站点环境应保持整洁有序。严格执行危险品禁运规定，严禁危险品进站乘车；定期开展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及时更新备案后的运营线路及班次信息；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，切实保障乘客候车安全。
2.严格运营车辆管控。运营车辆须符合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，无乘客站立区的车辆须经安全评估合格，并符合相关运营标准后方可投入运营。依据《城市公共交通条例》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运营企业应按线路特许经营协议确定的数量、车型配备车辆，并报城市公共交通主管部门备案。车辆安全设施须齐全有效，车内规范张贴乘车规则及备案线路信息，设置特需乘客专用座位，配备投币、刷卡等多元化支付设备。车辆须全程严格按照备案核准的线路、站点及行车作业计划运营，严禁擅自变更；确需调整的，须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后实施，确保行车安全与服务质量双达标。
3.强化驾驶员管理。驾驶员须持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及相应从业资格证件上岗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相关规定，践行文明安全驾驶规范，严禁超速、疲劳驾驶、违规停靠等行为。严格执行车辆安全检查制度，在出车前、行车中、收车后细致核查车辆安全状态；主动劝阻乘客携带危险品上车，规范执行停靠及上下客流程。依据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要求，驾驶员须定期参加安全与服务培训，熟练掌握突发事件处置预案，主动提醒乘客安全乘车，保持良好运营状态，切实履行行车安全首要责任。
五、保障与监管
[bookmark: OLE_LINK1]在城乡公交运营管理工作中，市交通主管部门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择运营企业，不符合招投标条件的，由市交通主管部门择优选择取得线路运营权的运营企业，并与中标企业签订特许运营协议，协议中明确包含线路规划、运营期限、风险分担等核心条款。市财政部门对本级财政拨付的市内公交运营补贴118万元、城乡公交运营补贴40万元及上级拨付的其他补贴资金进行监督管理，旨在保障城乡公交服务的公益性与稳定性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以激励其持续投入优质服务资源，且补贴发放与企业运营表现、考核结果直接挂钩，审计部门每年对上述资金的使用进行相关审计工作。
市交通主管部门牵头，联合财政、公安、应急等职能部门，依据《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定期对市域内城乡公交运营企业开展全面评估考核，考核内容涵盖补贴资金规范使用、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信用质量等级评定、服务标准达标情况等多个核心方面，并畅通举报渠道，对违规现象依法予以处罚，以此督促运营企业持续提升运营质量与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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